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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术界关于气候俱乐部的研究述评

胡王云，张海滨

摘　要：气候俱乐部是当今全球气候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的研究比较缺乏。而国外学术界

的相关研究则比较成熟，其主要进展体现为，在气候俱乐部的界定与类型划分、特点与优势分析、绩效评估

及其影响因素三方面开展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气候俱乐部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兼

顾效率、意愿、参与度和平等性的气候治理新模式。中国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深入研究

气候俱乐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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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际气候谈判艰难地向前推进的背景下，国内外学者不断探索国际气候合作自下而
上的新机制和新形式，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气候俱乐部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１］。当前，由于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２］。如何推进未来的国际气
候合作，维护世界生态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３］，气候俱乐部的作用也因此更受人注
目。本文拟对国外学术界有关气候俱乐部的研究进展作初步的述评。

一、气候俱乐部的界定与类型

在气候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中，出现了很多类似俱乐部的合作机制、制度安排。研究的出发点、
角度、方法不同，学者对气候俱乐部的具体界定也就不同，但都强调成员规模的有限性是界定气候
俱乐部的基本标准。他们从三个角度给气候俱乐部分类：俱乐部产品的属性和供给方式、俱乐部的
主要目标和议题、俱乐部的核心功能。

（一）气候俱乐部的内涵
气候俱乐部方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为代表的 “自

上而下”模式的反思，以及对 “自下而上”模式的呼吁。最早将俱乐部概念正式引入气候治理研究
的Ｋｅｏｈａｎｅ等指出，在联合国倡导的全球谈判僵局背景下，出现了一种谈判议题更具体、合作范
畴更窄、成员规模更有限的合作形式，就像俱乐部一样。这些俱乐部，要么是专门针对具体的气候
议题新成立的，要么是既有的国际政治俱乐部拓展气候政策职能演化而来，只包括所涉议题领域的
关键国家，并由其中的牵头者承担组织成本［４］。此后，对气候俱乐部的界定基本按照他们提及的两
个方面展开：狭义角度，要求机制内部对成员国提供一定的排他性收益；广义角度，只强调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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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少。
狭义定义来源于经济学原理中的俱乐部理论，核心标准是成员从俱乐部获得排他性收益［５］，收益

或由俱乐部直接提供［６］，或由成员国集体行动间接创造［７］。狭义定义的俱乐部有成本分摊机制，排外
性的收益分享机制［８］，以及加入门槛，要求加入国作出某种政策承诺，或具备某种属性。Ｎｏｒｄｈａｕｓ将
气候俱乐部界定为：参与国在减排问题上协调行动的协议，其核心内容是碳定价和对外惩罚［９］。
但现实情况是，气候俱乐部常常生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通过外溢效应影响非俱乐部成员。

所以广义定义使用得更多，即 “在ＵＮＦＣＣＣ以外采取行动的一小组国家”。这组国家多于一国，少
于ＵＮＦＣＣＣ缔约方，主要是推动、落实减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及其相关政策，也可针对适应 （Ａｄａｐ－
ｔａｔｉｏｎ）、资金等议题。俱乐部主要由各国政府建立、主导，但可有利益相关方参与。从形式上讲，
符合上述标准的任何合作安排都可以称为气候俱乐部，包括多边合作机制、区域性气候治理安排、
跨国气候行动、国际论坛、伙伴关系［１０］［１１］。

（二）布坎南俱乐部和准俱乐部
根据产品的属性和供给方式，气候俱乐部可以分为布坎南俱乐部和准俱乐部两种。布坎南俱乐

部以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 （Ｊａｍｅｓ　Ｍ．Ｂｕｃｈａｎａｎ）提出的俱乐部经济理论为基础，定义为 “成
员拥有的，旨在提供 ‘俱乐部产品 （Ｃｌｕｂ　Ｇｏｏｄｓ）’的制度性安排”，在这种安排下，“一个群体自
愿共享或共担以下一种或多种因素以取得共同利益：生产成本、成员特点或具有排他性的产品”。［６］

俱乐部产品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有两个突出特点：（１）消费的非竞争性。任何成员消费
俱乐部产品不会损害其他成员的消费，在一定规模下，成员数量的增加也不会损害消费质量。但俱
乐部产品有 “拥挤临界点”，当成员数目超过临界点后，每增加一人，其他人的消费就减少。 （２）
受益的排他性。俱乐部产品只对成员提供，局内人普遍受益，局外人则受到排斥［１２］。

表１　俱乐部产品与公共产品、私人物品的区别

排他性 非排他性

竞争性 私人物品：粮食、衣物 公共池塘资源：公共渔场
非竞争性 俱乐部产品：剧院、高速公路 公共产品：空气、国防

为确保俱乐部产品供给有效，布坎南俱乐部需要三个关键要素：成本分摊机制、惩罚机制、独
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目前，布坎南俱乐部总体还处于政策设计和方案研究阶段①，主要有两种形
态：共享研发成果的技术俱乐部［１３］、建立碳责任 （差别关税）或统一关税的碳市场俱乐部［１４］。
由于布坎南俱乐部制度上比较严格，而在 “无政府”的主权国家体系内、在碳市场高度分散的

情况下，短期内较难达到这些标准，于是出现了准俱乐部 （Ｐｓｅｕｄｏ－ｃｌｕｂｓ）方案［１５］。即，数量有限
的国家针对某具体议题，基于相似意愿，自愿采取协调性行动，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分摊一定的成
本并受益于相关结果，但不要求收益具有排他性。
准俱乐部方案的灵感来源于私营部门推动环境治理的自愿俱乐部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ｌｕｂｓ）。它们通

过设置环境标准、对符合要求的公司和产品提供认证等，鼓励商业实体在政府要求之外创造有益的
环境外部性。有时会与独立的第三方合作开展审核、监督、惩罚，防止搭便车和作弊。ＩＳＯ－１４０６４
是比较典型的案例［１６］。
布坎南俱乐部和准俱乐部的核心思路一致：通过一套激励机制增强行为体的参与意愿，实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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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国家层面，实际已经出现很多布坎南俱乐部式的合作治理行动，经常被提及的是美国地区性温室气体行动（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本文研究的气候俱乐部是国家行为体构建的俱乐部，所以不讨论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安排。



针对性的自愿合作。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主要目标是以排他的方式生产、分配俱乐部产品；
后者的主要目标则是结合排他性方式，生产、分配公共产品或其他正外部性。

表２　布坎南俱乐部与准俱乐部的区别

要素 布坎南俱乐部 准俱乐部

成员数量与结构 限定数量、成员稳定 数量可变、成员具有流动性
参与成本 约束性资金支付，如会费 非约束性行动支付，如减少排放

收益 俱乐部产品

某些公共产品

主要是气候收益

俱乐部产品，如市场准入、资格认证

公共产品，如清洁大气

私人化收益，如声誉

强调非气候收益①［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监督、惩罚机制 一般有 可有可无

（三）碳市场俱乐部和气候政策俱乐部
根据主要目标和议题结构，可将气候俱乐部分为碳市场俱乐部和气候政策俱乐部。碳市场俱乐

部的直接目标是协调不同的地区性碳市场机制，或建立一定规模的统一性碳市场机制。需要参与国
达成可执行的、相对正式的、有力的协议，基于碳定价机制或碳排放交易机制创造俱乐部产品。实
施关键在于，俱乐部成员国共同实施碳税，针对非成员国调整边境税。非俱乐部成员国可享用俱乐
部提供的某些产品，但以受到碳关税 “惩罚”为代价，会丧失市场准入、优惠性贸易等权利，若仍
想进入俱乐部成员国的市场，须补偿它们的减排成本［９］。
气候政策俱乐部的直接目标是推动具体领域的国际合作与政策转型。成员国采用高度灵活的方

式就战略、政策、策略或项目达成一致，采取行动。合作议题可以是减缓、适应、地球工程、气候
补偿及其相关问题，目前主要集中于减缓，尤其是碳减排。气候政策俱乐部的基础是 “有条件的承
诺”（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即，每个成员国都参考其他成员国的政策出价和实际行动
提出自己的目标与承诺。所提措施应集中于各国政府可以明确掌控的事务，比如实施能效标准、资
助技术工程，而非ＵＮＦＣＣＣ强调的抽象的 “排放水平”。这样，俱乐部便可就 “排他性和依情况而
定的措施”作出安排，既创造了俱乐部产品，为成员国提供选择性激励，促进集体行动，又能刺激
俱乐部外的消极国家采取合作行为［２１］。
当然，气候政策与市场机制关系密切。学者们在设计俱乐部的支付结构时常常结合市场手段。

比如， “北极黑碳俱乐部”［２２］， “可持续能源贸易协议”［２３］，旨在推广上网电价机制的技术俱乐
部［２４］，旨在提高各国减排意愿的 “转型俱乐部”［１０］。《巴黎协定》签署后，Ｍｉｃｈｅｌｅ等结合ＣＤＭ的
经验，针对协定中第六条的执行与落实新提出的 “减排联盟”方案，以减缓成果交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取代碳排放权交易。为保证交易体系的顺利运作，建议设立类似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结构。预期这种方案能显著提高各国的减排水平，以推动落实 《巴黎协
定》［２５］。

（四）对话论坛和执行团体
由于布坎南俱乐部和碳市场俱乐部操作难度比较大，目前实际存在的气候俱乐部基本上都属于

准俱乐部、气候政策俱乐部。国外学界公认的包括：Ｇ７／８，Ｇ２０，ＭＥＦ，ＡＰＰ，ＣＥＭ，ＲＥＥＥＰ，

ＣＳＬＦ，ＧＢＥＰ，ＲＥＮ　２１，ＧＭＩ，Ｅｎｅｒｇｙ＋，ＣＣＡＣ，ＲＥＤ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ＭＲＶ，ＩＣ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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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准俱乐部创造的主要产品（清洁空气、可持续的森林等）具有较高的社会外部性，所以需要识别、提供其他的具备排
他性的物品，以激励俱乐部成员，比如市场准入。



ＩＰＨＥ，ＩＰＥＥＣ，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①。这些俱乐部在参与结构、组织架构、核心议题、功能定位、
运作模式方面差异很大，所以，Ｗｅｉｓｃｈｅｒ等选出１７个气候俱乐部，根据核心功能将现有的气候俱
乐部分为对话论坛、执行团体两大类，再按运作层次对这两种俱乐部进行细分［１０］。

图１　气候俱乐部分类：对话类与执行类

对话论坛型的气候俱乐部的主要功能是推动气候政策交流，为成员国明确各方立场、推动达成
共识提供平台。具体可分为高层政治性对话论坛和部门性技术对话论坛。Ｇ２０、Ｇ７／８、ＭＥＦ等高
层政治性对话论坛有一定的门槛，主要由发起国邀请、或加入之前要提供一定的承诺，所以成员有
限。它通过利用意向声明、自愿承诺凝聚共识、协调行动，并且能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产生影
响［２６］。技术对话俱乐部的参与方以部门为主、级别较低，谈论的话题集中于某个具体领域，如推
广可再生能源 （ＲＥＮ２１）、利用生物质能 （ＧＢＥＰ）。
执行团体类的气候俱乐部主要功能是设立、资助、支持某类项目工程，或对国家战略、政府政

策提供咨询建议或智识支撑。它们支持项目的方式很多元，但以资金支持为主。ＡＰＰ、ＲＥＥＥＰ等
俱乐部设有类似秘书处的机制、统一筹措、分配资金，ＲＥＤＤ＋、Ｅｎｅｒｇｙ＋则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国
按照俱乐部协商的规则与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直接提供资金。为确保有效的筹资渠道，还需建
立良好的组织治理结构、提高俱乐部的可靠性与合法性。ＣＥＭ 采用自下而上的组织模式，贯彻
“分散化的领导力”理念，允许任何有意向的成员国就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发起倡议，邀请相关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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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ＥＦ：能源与气候问题主要经济体论坛（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ＰＰ：亚太清洁发展与气
候新伙伴计划（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Ｃｌ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已终止；清洁能源部长会议（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ｉｎ－
ｉｓｔｅｒｉａｌ）；可再生能源与能小伙伴关系（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碳收集领导人论坛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ｕｍ）；全球生物能源伙伴关系（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全球甲烷行动计划（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国际能源与气候行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简称Ｅｎｅｒｇｙ＋）；减少短期
气候污染物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ｈｏｒｔ－ｌｉｖ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气候减缓，测
量、报告与核实国际伙伴关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ＲＶ，简称 Ｍ＆ＭＲＶ）；国际碳行动伙伴关系（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国际氢能经济和燃料电池伙伴计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国际能源效率合作伙伴关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创新使命（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参与。ＡＰＰ则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由 “政策和执行委员会”参照发达国家成员国出资的总水平
确定合理筹划项目。

二、气候俱乐部的特点与优势

气候俱乐部最初作为ＵＮＦＣＣＣ的补充或替代方案被提出，所以许多文献都侧重于讨论气候俱
乐部解决ＵＮＦＣＣＣ框架下集体行动困境的潜力。一般认为，新的国际气候合作机制应科学基础可
靠、经济成本有效、政治政策可行，并能够吸纳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通过各种灵活机
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２７］，因此，要强化合作的激励机制、贴合各国实际需求，通过更小规模
的合作推动全球性气候合作［２１］。学者们还从核武器控制谈判①［２８］、ＷＴＯ框架下的国际贸易谈
判②［２９］、国际金融治理③［３０］、跨界空气污染治理④［３１］等国际合作领域学习以小团体作推动全球进程
的经验。

Ｗｅｉｓｃｈｅｒ等将气候俱乐部的优势总结为 （谈判）速度快、（行动）意愿强、参与广泛、成员平
等［１０］，得到广泛认可。但因气候俱乐部的参照对象是 ＵＮＦＣＣＣ，学者们主要通过对比两者来阐释
气候俱乐部的特点与优势。

表３　气候俱乐部相较于ＵＮＦＣＣＣ的特点和优势

特点 优势 典型案例

参与结构 成员国数量少 谈判效率高，促进对话 ＭＥＦ

积极国家或关键国家 提高关键国家的减排意愿，塑造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领导力 Ｇ８

Ｇ２０

议题结构 针对性强目标具体 利用现有的专门性机制，降低交易成本 ＣＥＭ

ＣＳＬＦ

清晰灵活的执行方案 灵活地推动务实合作，推动经验式治理、政策创新和社会学习 ＣＣＡＣ

ＣＥＭ

行动原则 自愿参与志愿贡献 集体行动基础较牢固，承诺的可靠性、可执行度高 “有条件的承

诺”
Ｅｎｅｒｇｙ＋ＧＢＥＰ

排他性收益选择性激励 利用 “胡萝卜”和 “大棒”提供行动激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

防止搭便车，吸纳新成员

碳市场

俱乐部

（一）聚合少数关建国，谈判效率高
ＵＮＦＣＣＣ的治理是 “自上而下”的，寻求通过国际谈判，基于预先同意的原则，达成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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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核供应国集团（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Ｇｒｏｕｐ）通过非正式性集体例会机制制定“核转让准则”和“核两用品触发清单”协
调两用核技术出口、控制核扩散。

ＷＴＯ框架下的谈判有时以诸边、部门自由化谈判的方式推进，由此构建的“桥梁俱乐部”（Ｂｒｉｄｇｅ　Ｃｌｕｂ）还时常对非
合作国家采取排斥措施；近年来，逐渐发展建立了成员谈判集团的新模式，既有助于信息的及时、透明传递，又能通过减少谈
判参与方的数量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Ｇ１０达成《巴塞尔协议》（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　Ａｃｃｏｒｄ）、Ｇ７设立金融稳定论坛（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ｕｍ）以推广更严格的
金融标准，防止、应对国际金融体系动荡。

由于《东北大西洋环境公约》（ＯＳＰＡ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的缔约方之中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受北海污染损害很小的国家，

以及英国这个对北海污染贡献最大的国家，公约的实施一直很迟缓。１９８４年德国发起北海地区旨在减少污染的部长级非正
式会议（ＩＮＳＣｓ），排除了非北海国家，推动达成一系列实质性、规范性影响深远的承诺。



战略性、综合性、具备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坚定的气候协议。这就需要 ＵＮＦＣＣＣ所有１９７个缔约
国参与谈判。但ＵＮＦＣＣＣ的议事规则又要求，实质事项需要协商一致决策，程序事项需要多数票
通过，每个缔约方均有一票［３２］。这实际上是将否决权给予每个国家，使 “消极国家”有权阻止
“积极国家”采取行动，大大增加了决策难度，有损于协议的效率和效力［３３］。
气候俱乐部由少数积极国家出于自愿、基于兴趣在ＵＮＦＣＣＣ外发起，共识基础比较牢［３４］；主

要采用小多边主义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的 “复边谈判论坛” （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ｓ）模式，
不受ＵＮＦＣＣＣ程序规则和 “消极国家”的束缚，非正式性强，决策更灵活［２１］。这都有助于打破
“气候谈判僵局”［３５］，在ＵＮＦＣＣＣ外推进政治对话的功能，推行更加灵活的减排战略，克服应对气
候变化 “制度性失败”［３６］。此外，作为 “大国俱乐部”或 “（排放）关键国”［３７］的气候俱乐部一旦达
成共识，直接有助于拉低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水平。而大国的资源力、引导力又能提高俱乐
部政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导致意愿和行动的外溢，动员消极国家、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合作，从
整体上提高气候治理的政治意愿、参与度和平等性［３８］，在规范层面重塑气候机制合法性［３９］。

（二）专注具体问题，推动经验式治理
ＵＮＦＣＣＣ由于过分追求综合性、全面性而难以应对缔约方的多样化、冲突性需求；气候俱乐

部则采用 “分解”的策略，针对具体问题设定相对明确的目标和路径，推动成员国务实合作，展开
经验式治理。

ＵＮＦＣＣＣ的 “全球协定”（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ａｌ）战略本质上是一种 “造法模式”（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　Ｆａｓｈ－
ｉｏｎ），须：（１）基于一致认可的原则提出普遍适用的政策；（２）通过一揽子方式，制定气候治理的
目标及手段，涵盖减缓、适应、碳交易、碳汇等各个方面； （３）确立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根本性原
则，如责任分摊；（４）各国普遍参与谈判和决策过程，并以联合国框架的首要地位为基础；（５）试
图确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义务［４０］。这就要求缔约方针对一系列宏观、抽象而又相互交织的规
范性问题讨价还价，增加了气候谈判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根本立场、规范原则方面的不同又导致
阵营分化，严重阻碍了应对气候变化各具体问题的实际行动。
气候俱乐部不拘泥于抽象的宏观目标，也不寻求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而使用 “分解” （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的治理策略［１９］。“分解”有两种方法：采取技术性视角和功能主义思路，将气候变化问
题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针对各部分达成部门性协议［４１］；采取局部性视角
和地区主义思路，使气候治理的行动层次从全球回落到地区、地方层面，重视多元行为体和利益攸
关方的具体作用，然后再通过跨层次协调整合机制、提升系统效应，将气候治理从气候谈判的政治
博弈中解放出来。
这样，成员国无需改变在整个气候问题上的根本态度，只求同、不问异，以具体问题上的务实

合作为优先目标，客观上推动了ＵＮＦＣＣＣ框架之外大量的务实行动与合作项目［４２］。比如，推动实
施某一类政策的 “同心俱乐部”（Ｌｉｋｅ－ｍｉｎｄｅｄ　Ｃｌｕｂ），促进低碳技术研究与部署的技术创新俱乐部、
利用市场机制的碳定价俱乐部或碳市场俱乐部。Ｓｔｅｗａｒｔ等指出，俱乐部在协调技术标准，推动可
再生能源研发与部署合作，将气候机制与市场交易机制紧密关联的功效这三个方面最能发挥中坚作
用。而技术、能源、经济市场体制恰恰是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所以，气候俱乐部是气候
治理新格局的一大基石［５］。
目标明确、有限，达标路径相对清晰，便可采用关联战略，利用现有的相关机制降低各国协调

行动的成本。Ｒｅｎｎｋａｍｐ等强调，将共同兴趣、合理的收支结构与相关的机制联系起来，有助于充
分发挥成员国的比较性优势，推动合作项目产出实质性结果。在推行项目的具体过程中，还可以鼓
励利益相关方参与，为能力较弱、影响力较小的国家量身定制政策方案［３８］。这都有助于试验式治
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识别最佳案例、政策创新、社会学习和经验交流［４３］。而俱乐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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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结构各不相同，这些俱乐部交叠、互构，有助于扩散规范，强化正的外溢效应。良性的互构格
局反过来又强化气候俱乐部的灵活性特点，推动其渐进性演化、附加式扩散，最终塑造出更具活力
的治理体系［４４］。

（三）激励自愿行动，防止搭便车
气候俱乐部最关键、最突出的功能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防止搭便车，而这恰好是 ＵＮＦＣＣＣ

的主要障碍之一。
全球减排的收益大于成本［４５］，所以，国际社会最初是寻求通过全球性、综合性、约束性的自

上而下 “造法”路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由此建立了 “公约＋议定书”模式。但由于气候变化问题
的超大时空外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及其与主权国家体系的 “错配”［４６］，很难保障全球规模的
集体行动效力。而国家作为理性经济人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气候风险的不确定性、减排成本的高
昂使各国迟疑于行动，而减缓气候变化的公共产品属性又造成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可能性。两相
结合，便为各国塑造了较强的搭便车动机［４５］。搭便车不仅降低国际合作的效率与效用，还削弱各
国积极性，损害国际机制的稳定性。
气候俱乐部能够从三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１）从俱乐部构成的基础看，强调成员国就 “愿意

且有能力”行动的领域作出 “有条件的承诺”，这有助于在共享政治动力和政策方向的基础上构筑
稳定的联合［９］，提高各国减排意愿和目标。（２）从制度与规范看，俱乐部能够提供合作收益高于成
本的明确预期，鼓励各国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进而通过特殊的制度设计将公共产
品转化为俱乐部产品，保证受益的排他性［４７］。基本思路是设计一套激励机制，结合使用 “胡萝卜
和大棒”，鼓励合作、惩罚非合作与搭便车。“胡萝卜”是俱乐部产品，对于加入俱乐部的国家具有
明确性、可预期性，对于非成员国家则具有排斥性。“大棒”主要针对非成员国家使用，重要收益
的排他性是俱乐部最关键的 “大棒”［４８］［４９］。（３）从领导力角度看，俱乐部的上述特点还能稳定关键
国家的合作预期，打消 “小国剥夺大国”的疑虑。这样，关键国家发挥领导力的意愿会更强。这有
助于保障、扩大俱乐部产品的供给，也给予大国塑造俱乐部原则、规范的机会，对其他成员国构成
软制约。

三、气候俱乐部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有关气候俱乐部特点与优势的分析主要从国际合作中支付结构、合作效用的角度展开，而对气
候俱乐部有效性的研究则主要以国际制度研究中的环境机制理论为基础。这主要是因为，气候俱乐
部一经建立就具备了制度自主性。

（一）气候俱乐部绩效的评估标准
内部效力是绩效的首要评估标准。气候俱乐部方案的支持者十分关注俱乐部提高各国减排意

愿、推动政策转型的潜力，一般结合问题解决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方法和政治方法来判断俱乐部对
成员国的影响。问题解决方法关注气候俱乐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减少气候
风险、气候灾害对成员国的影响。但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气候问题的滞后性，很难在俱乐部机
制与问题解决之间建立直接而明确的因果关系，这就使政治方法的使用成为必要。政治方法主要分
析俱乐部能否改变成员国的支付结构、行为偏好，引起利益变化、政策或制度变化、或实际表现的
变化，看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气候问题的改善。
目前使用最多的评估标准是减排目标，主要考察现有俱乐部能否促进成员国提出更高的减排目

标。Ｗｅｉｓｃｈｅｒ等认为，气候俱乐部在其关注政策领域内都有所贡献，但都不以提高减排意愿为主
要目标，所以缺乏强劲的减排激励机制，所带来的政策变化、减排贡献也只能是积累性的、而非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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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性的［１０］。直接针对减排的俱乐部则能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并经常性地高于 《巴黎协定》ＮＤＣｓ的
聚合水平［２５］。
也有人在法律的层面注意到了执行、遵约的问题。Ｖｉｃｔｏｒ、Ｄａｓ十分强调做实事，重视评估俱

乐部在ＵＮＦＣＣＣ之外到底能贡献什么［５０］。为使有条件的承诺和俱乐部产品的供给、享用都可靠、
可信，俱乐部不仅应鼓励成员提出更高的目标，还应该创造更多的实际收益、可靠的合作基础，通
过有效的执行机制、评议和遵约程序，确保成员国承诺可靠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Ｆｕｌｌｙ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完全
遵守 （Ｆｕｌ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但这个方面的分析并不多见，是未来气候俱乐部绩效研究中需要解决的
问题［１８］。
外部影响是俱乐部绩效评估的另一重要指标，主要从规范的角度分析俱乐部是否促进了公正公

平的对话，推动伙伴关系构建，扩大国际参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对 ＡＰＰ、ＭＥＦ、Ｇ２０、ＣＣＡＣ等俱乐部
展开评估，认为它们对实际减排没有突出贡献，但有效地促进了国际对话、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
响。更多的学者关注俱乐部能否吸纳新成员，通过扩大规模提升影响力与合法性。有效的俱乐部应
该能在积极国家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合作的基础上动员消极国家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一
个非常成功的气候俱乐部则应能产生 “滚雪球”效应，越来越大，直至覆盖所有 ＵＮＦＣＣＣ缔约
方［１１］，并确保新成员与老成员一样积极，维持成员国较高的总体行动水平。就此看来，成员资格
分开放性弱的Ｇ２０、Ｇ７／８、ＭＥＦ不如ＲＥＥＥＰ、ＣＣＡＣ等俱乐部有效。

（二）气候俱乐部绩效的影响因素
相较于总结、评估类文献而言，推演、分析俱乐部有效条件的文献更多。大量的学者采用制度

设计、博弈模型、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其俱乐部有效的条件和关键影响因素。
既已识别的有效条件有６个：１、有限的成员规模和稳定的成员结构；２、具备行动激励机制；

３、具有明确的目标与关联战略；４、有牵头国家和相对充足的资源；５、建立一定的监督与遵约机
制；６、协调与其他气候机制之间的关系。其中，１、２、４分析得较充分，３、５时常提到，有关制
度互动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的分析在气候治理其他领域中研究充分［５１］，在气候俱乐部研究中
则比较少见。

１．有限的成员规模和稳定的成员结构［５２］［５３］［５４］［５５］。俱乐部规模影响成员国相互间的讨价还价和
收支结构［５６］。Ｎａｉｍ认为，成员国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家，在此前提下，数量越少越好，排放
量占全球７５％～８０％的２０国比较合适［５７］。有人认为１２—２０比较合适［５８］，Ｓｔｅｒｎ等则倾向于更小的

７国或８国规模［５９］。Ｄｅｌｌｉｎｇｅｒ认为，由ＥＵ和另外两国可建立有效的俱乐部；Ｓｔｅｗａｒｔ等则认为中
美两国足矣［６０］。Ｗｉｅｓｃｈｅｒ等指出，俱乐部不必囊括关键国家，只要包含一些 “重要国家”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就可以。满足以下任一标准的国家都可算作 “重要国家”：政治上，在某个地区或
某个国家集团内扮演领导者角色，或发挥引领作用；经济上，国内生产总值高，或是某项特定产品
的重要生产／消费国；具备一定象征意义，比如，直接面临气候变化威胁，在低碳发展方面释放了
强烈的政策信号并引起反响［６１］。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强调，俱乐部要取得成功，需要维持成员资格与构成的稳定性，不能允许 “退
会”［９］。相反的，Ｈｏｖｉ等认为，俱乐部只要保持成员资格的开放性，对消极国家提供激励，避免成
员国之间围绕非气候议题产生的分歧干扰俱乐部，即便没有关键大国参与，也能确保俱乐部的有效
性。由于初始成员国少，俱乐部减排对全球排放的影响有限，所以更需要吸纳新成员［１１］。

２．行动激励。俱乐部的本质是利用收益结构激励主权国家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合作，这种回报
与收益应符合成员身份属性、需求和预期［８］。由于气候问题内涵广泛、各方利益差距较大，以及
“国家利益”的主观性，提供可观、可预期的回报十分重要。
俱乐部要么直接生产气候收益，比如，将减缓气候变化转化为私人产品［６２］；要么间接生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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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收益，这时，气候减缓等结果是空气污染治理、能源治理等行动的附带产品［５］；要么采用混合的
方式［１０］［２０］。通过加入俱乐部，国家至少可以得到四种收益。第一，通过强化减缓措施避免气候损
害。相较于单边措施，合作有助于提高减缓行动的成本有效性，削减政策总成本，从而减少竞争劣
势。第二，俱乐部产品，主要体现为成员国享受的排他性特权。第三，旁支付 （Ｓｉｄ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即刻意设计的选择性激励，包括政策援助、碳交易收益等正的旁支付，也包括贸易、投资限制等对
非合作国家进行惩罚时使用的负的旁支付。第四，非气候激励与额外收益，往往表现为非气候领域
的实质性或声望收益，如地方能源与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获得产品认证或优化产品标签［６３］。

３．明确目标与关联战略［１７］。气候俱乐部主要在小尺度上，针对特定的问题或地理区域，通过
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广泛动员公私部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行动。关键在于非气候激励，比如，地方空
气质量改善、地方经济发展等等［６４］。所以，需要在不同机制之间建立关联，建立相对明确的行动
目标和框架，使俱乐部的目标贴合成员的具体需求。这一方面意味着，气候收益可能并非主要目
标，而只是附带红利。另一方面还要求俱乐部协调与非气候机制的关系，包括蒙特利尔议定书、国
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专门协定或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等地区性国家集团，亚洲银
行、南南合作基金等资金机构［６５］。

４．主导行为体与相对充足的资源［１７］［６１］。主导行为体模式在市场规制中利用得比较广泛，典型
案例如 “加州效应”、“布鲁塞尔效应”［６６］。俱乐部发起国如果在某区域、某议题领域具有比较优
势，或在某个行业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俱乐部就具备一定的能力来撬动资源杠杆。所以，在设计、
改进俱乐部机制时应有意识地识别关键国家，对其量身制定选择性激励，鼓励它率先采取行动。而
关键国家的行为可能通过市场联结影响到其他成员，或通过俱乐部的政策、信息交流机制对其他成
员产生吸引力，促使其效仿之。这样俱乐部就获得占先权和先动优势。如果关键国家牵头供给重要
的俱乐部产品，有条件的承诺也会更加有效，有利于吸引 “消极国家”采取合作行为。

５．监督与评议机制［６７］。为了确保成员按要求支付成本，俱乐部有时会建立政策监督机制［６８］，
以强化集体行动的保障，提高透明度，以确保参与者遵循义务、避免搭便车。这项功能可由独立的
第三方执行，也可由俱乐部框架下的专门机制执行。

６．与其他机制的关系。Ｋｅｏｈａｎｅ等出于气候制度丛结的整体性制度格局角度考虑提出，强化
俱乐部并提高其有效性，需要重视联结战略和联结要素。重视气候俱乐部之间、气候俱乐部与其他
类型的气候制度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优化俱乐部的表现，进而优化气候制度丛结。气候俱乐部作为
新型气候治理体系的一块基石而日益受到重视，它与ＵＮＦＣＣＣ等全球气候机制间的关系也就必然
影响到它的最终效果①。
根据Ｐ．Ｍ．Ｈａｎｎａｍ等利用博弈模型进行的计算，在俱乐部成员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俱乐部对

外联系越频繁、协调性越强，贡献越大 （以非排他性公共产品产出计）。可见，机制间的协调性交
叉与重叠有助于构建网络关系、创造信任等社会资源［５５］。而事实上，气候俱乐部的设置有时并不
贴合全球机制的规范性要求，其对外关系有时也呈现出非协调性。ＡＰＰ （２００５年）和 “主要经济
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进程”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７年），都由美国发起，因与ＵＮＦＣＣＣ部分相悖曾遭到欧盟、７７国集团的抵制［６９］。
（三）气候俱乐部成功的两个关键
适当的成员规模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决定俱乐部有效性的关键。Ｓａｎｄｌｅｒ等曾经指出，一个成

功的俱乐部至少应包含４个要素：俱乐部成员共享的公共产品；每个成员均受益于俱乐部合作；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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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ｉｄｅｒｂｅｒｇ和Ｓｔｅｎｓｏｎ专门分析了俱乐部与 ＵＮＦＣＣＣ机制之间的兼容性。参见 Ｏｓｃａｒ　Ｗｉｄｅｒ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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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成员国收益；俱乐部成员结构稳定，没有人离开［７０］。可见，设计并维持合理的参与结构、明
确俱乐部产品的供给与分配方式尤为重要。

气候俱乐部有两种典型的参与结构：少数关键国家的组合；开放式的异质国家联合。但任何一
种模式都不足以确保俱乐部合作的效用稳定。合作一直局限于少数国家之间是远远不够的，俱乐部
自身的收益规模太小、对外可使用的杠杆太轻。所以，需要增加新成员以扩大影响力，并在吸纳新
成员的时候需要注意影响、改变其偏好［５５］。随着俱乐部规模的扩大，经济规模增加，管理成本下
降，信息资源可及性也相应提高。但如果规模过大，利益格局过于分散，政策偏好过于多元，交易
成本反而会提高，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相应增加。

这两种模式类似于国际合作传统的 “窄而深”模式和 “宽而浅”模式，相互之间存在张力、不
可得兼。但又不完全一样，原因在于，俱乐部的两种参与结构通过巧妙的设计和灵活的执行可以互
相补充、互相强化：在保持核心成员数量与构成的稳定的同时，通过 “俱乐部＋Ｘ”或 “俱乐部＋
伙伴”的外联方式扩大参与、拓宽影响。采取这种办法，应注意两点：第一，初始成员最好是少数
的但拥有战略性杠杆的国家 （Ｔｉｐｐｉｎｇ　Ｓｅｔ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以俱乐部核心成员间 “深度合作”稳定为
前提，才能通过 “外联参与”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５５］。第二，激励机制的强度与成员规模应保持
正相关，这样才能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实现平衡。

成员国获得不对称收益和选择性激励是鼓励它们作出更多贡献、也是撬动非成员国加入俱乐部
的杠杆。所以，俱乐部创造的排他性俱乐部产品是行动激励的最重要来源，一方面，通过将纯公共
产品转化为俱乐部产品、搭卖私人物品为成员国提供正向激励；另一方面，通过惩罚搭便车的机制
对非成员国提供反向激励。一般情况下，这要求俱乐部成员国拥有平等的共享权，非成员国被一视
同仁地排斥。但集中式地对全员提供产品，成本较高；激励的具体效果往往不取决于供给规模，而
取决于成员结构与每个成员自身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激励不一定需要每个成员都同等地享
有，差别化的行动激励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

另外，由于气候俱乐部多为准俱乐部和气候政策俱乐部，它们创造的俱乐部产品在形式和内涵
上也不仅仅是具有拥挤效应的排他性产品，还包括受益面更广、且随着俱乐部规模扩大会不断增长
的公共产品。有时，即便存在搭便车的非成员国，俱乐部合作的稳定性也不受损害。这意味着，除
了排他性收益，由议题关联、机制关联、网络效应产生的旁支付也能创造大量的行动激励［５５］。

最后，俱乐部的参与结构与其产品的供给、分配关联密切。所以，俱乐部在不同发展阶段供给
产品的方式、能力不同，所针对的国家也有所区别。最初一般针对边际气候损害、损失与减排边际
成本相对正平衡的国家。减排成本相对低，或气候损害所致代价相对高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俱乐部
的创始成员国。考虑到气候变化原因及影响的复杂性，俱乐部在设计俱乐部产品的收支结构时很注
意衡量减排的附带效应，以及相关政策推动减排的潜力。俱乐部基本规模稳定后，更倾向于吸引边
际气候损害、损失与减排边际成本大致相等、或相对负平衡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俱乐部以中
等水平的俱乐部产品供给为目标，在稳定现有成员结构的基础上适当地吸纳新成员。当规模扩大到
一定体量时，它创造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能力增强，这才具备实现普遍参与的能力。

四、简短的评价

以气候俱乐部为代表的新型合作模式将是未来推动落实 《巴黎协定》和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
段。国外学术界对气候俱乐部的研究为新形势下推动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但仍存在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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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首先，对单个国家加入、不加入或退出气候俱乐部的现象分析不足。目前对气候俱乐部的研究

主要借用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模型，以个体理性主义假定为根本基础。这对于制度设计、识别制度
成功或失败的关键要素方面很有效，但也导致了目前气候俱乐部研究重制度设计、轻国际实践，重
制度结构、轻治理过程的主流取向，对单个国家加入、不加入或退出气候俱乐部的现象分析不足。
自下而上气候治理和以自主贡献 （ＮＤＣｓ）为主要基础的 《巴黎协定》都要依靠一个个的国家来落
实，有必要将单国气候政策及行为模式与气候俱乐部研究结合起来。这可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单
个国家加入或不加入气候俱乐部的可能性、条件如何，会对俱乐部造成什么影响；第二，如何设
计、运行气候俱乐部，才能使其对日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
其次，关于俱乐部产品的供给与分配分析不够。现有的研究实际上给出了集中模式、分散模式

两种思路。但只解释了电力、碳排放额等物质性产品的供给与分配，没有解释执照、许可、认证、
成员国决策的智识支持等非物质性产品的供给与分配。而后者往往不由俱乐部内部生产，而通过与
其他机制的关系获得。其次，俱乐部产品有排他性和惩罚性，在国际实践中使用时可能会遇到国际
政治、国内政策阻碍，现有研究只假定 “完全实施 （Ｆｕｌ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并没有说明如何确保
俱乐部产品的使用。最后，国外学者提到了俱乐部对外关系、俱乐部参与结构与俱乐部产品供给、
分配的关系，但没有解释在何种关系状态和参与结构下，集中模式、分散模式孰优孰劣，对外关系
和参与结构的变化与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分配模式调整有无关系、是何关系。

表４　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分配模式

集中 ← → 分散

供给 集体性行动框架或统一规则 发达国家供给 成员国独立执行或市场机制

分配 代理机构或秘书处 成员国双边协调 成员国独立执行或市场机制

　　　　　　 注：从 “集中”到 “分散”是一个光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俱乐部有时混用不同策略。

最后，关于俱乐部成功条件的讨论目前集中在俱乐部机制的内部维度，对俱乐部机制的外部关
系的分析有待深化。部分学者虽注意到外部关系对俱乐部绩效的影响，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
的关系、什么样的联结分别会导致什么效果。气候俱乐部与其他机制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分
析：关联机制与伙伴的多少，这关系到俱乐部的影响力和吸引新成员的能力；气候俱乐部相对于其
伙伴机制的地位，这关系到它筹集、调动资源，供给、分配俱乐部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能力；气候俱
乐部与其他气候相关机制在功能、规范、原则上的重叠、交叉、互补、协调或冲突关系，这关系到
俱乐部行动所能带来的具体贡献和制度性影响。气候俱乐部最终是为了实现 ＵＮＦＣＣＣ确定的目
标：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而在气候俱乐部
之外，还存在多样性的其他努力。从目的因的角度看，也需要了解、明确俱乐部与这些努力的关
系，以更好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丛结。

（二）对中国的启示
气候俱乐部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又兼顾参与度、平等性的治理方式，也是有力推动国际气

候合作、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切实可行方案。中国在借鉴、研究、运用它的过程中可参考国外
气候俱乐部研究提供的几点启示。
第一，以气候俱乐部为代表的新型合作模式将是未来推动落实巴黎协定和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

手段。《巴黎协定》确定的新型治理模式突出了气候俱乐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动气候俱乐部，
有助于落实 《巴黎协定》，这主要是因为气候俱乐部合作模式在四个方面契合以ＮＤＣｓ为基石的治
理模式。（１）ＮＤＣｓ强调各国行动的志愿性，而气候俱乐部恰恰以意愿相似国家的行动志愿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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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反过来还能不断强化各国行动意愿；（２）协定要求各国在决定ＮＤＣ时要充分考虑其他各方自
主贡献的全球影响，这与俱乐部框架下各国提出 “有条件的承诺”思路是一致的，但协定的参与方
过多，这一原则应如何贯彻、相关过程应如何把控都不确定，在成员数量有限的俱乐部里 “试水”、
“验证”有助于积累经验；（３）协定要求各国采取为实现ＮＤＣ所需采取的国内政策，而气候俱乐部
强调成员国就感兴趣的政策领域协调行动、分摊成本、创造互惠性收益，正符合协定此项要求的宗
旨；（４）协定还要求各国定期汇报落实ＮＤＣ的进展，而气候俱乐部框架下的落实、评议、监督和
意愿提升机制恰恰可以为协定框架下的 ＭＲＶ机制和全球盘点机制提供参照。
第二，气候俱乐部研究的主要阵地在美国，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学者善于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

和模型推演，更是美国气候政策需求所致。美国气候合作的实践与气候政策的研究关系密切，学术
界的科研背后有较强的政策动力。这是中国气候政策研究过程中应当重视的问题。
美国在ＵＮＦＣＣＣ机制的发展过程中长期扮演旁观者、拖后腿者的角色，但不甘于沦为 “局外

人”，而要采取不同于ＵＮＦＣＣＣ的路径，另起炉灶，重塑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的领导者角色。早
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美国就主导发起了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 （ＧＩＦ）、ＲＥＥＥＰ、ＣＳＬＦ、ＩＰＨＥ、

Ｍ２Ｍ、ＡＰＰ等 “自下而上”的国际合作模式，企图挑战、取代 ＵＮＦＣＣＣ和 《京都议定书》。哥本
哈根谈判期间，美国在中期减排目标和资金两大关键问题上都态度消极，因此备受诟病。所以，

２０１１年前后，在有关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的关键时间点上，气候俱乐部正式提上美国
学界研究议程，试图继续通过自下而上的替代性合作模式重占气候治理高地。
美国反叛全球气候制度的原因在于，其碳排放结构、能源结构都与其高消耗、高消费的经济结

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减排难度大、政府成本高；国会复杂的法律程序、参议院和利益集团的阻
挠、党派斗争限制了政治决策。而小规模的俱乐部模式既能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又能促使其他国
家同意将产权保护充分的自由市场与气候 （主要是减排）机制结合起来，十分贴合美国利益。所
以，根据学界俱乐部研究中提供的思路和方案，美国积极引导、参与气候俱乐部的建设与运行。在

ＵＮＦＣＣＣ认可的有助于减排的３４项专门性政府间气候机制中，美国参与最积极，其中，有５项由
美国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共同发起①。
第三，气候俱乐部策略应为中国所用，但用法与美国不同。在气候治理与合作方面，中国学界

多气候政治、战略与政策研究，少国际机制研究、合作方案设计。考虑到气候俱乐部的效用和潜
力，和中国不断增强的参与、引导国际气候合作的意愿，应重视研究气候俱乐部的理论与实践。但
中国建设、参与气候俱乐部的基本原则应和美国有三点不同。
首先，以坚持ＵＮＦＣＣＣ为全球气候治理唯一合法性来源为前提，以强化ＵＮＦＣＣＣ、履行 《巴

黎协定》为目标，支持、推广气候俱乐部的合作模式。在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英国退出欧盟导
致全球气候治理前景不甚明朗［７１］，《协定》履约内部风险仍存的背景下，中国可利用气候俱乐部，
聚合少数 “积极国家”或 “志同道合”的 “重要国家”，围绕或结合ＮＤＣｓ协调政策与行动，推动
经验式治理，率先取得突破，再逐步扩大联合阵线。比如，与欧盟、印度、南非、巴西组成 “气候
变化五国 （方）俱乐部”［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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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是ＵＮＦＣＣＣ列出的国际减排机制。参见 ＵＮＦＣＣＣ．２０１３．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ｈｔｔｐ：／／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ｂｏｎｎ＿ｊｕｎ＿２０１３／ｉｔｅｍｓ／７６５５．ｐｈｐ。这５项机制分别是，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清洁部长会议（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排放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ｈｏｒｔ－ｌｉｖ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全球甲烷行动计划（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刚果盆地森林伙伴计
划（Ｃｏｎｇｏ　Ｂａｓ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其次，更加重视气候俱乐部的提高参与、增进平等的功能，推动建设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气候俱
乐部。将俱乐部合作模式的研究与国别研究、国家集团研究结合起来，以议题、问题领域、行动方
案为导向，在不同利益面上寻求不同的参与结构、合作结构和关系结构，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合
作处理气候变化相关诉求，将互惠共荣的发展与地方化的气候治理项目结合起来，构建富有生机、
美美与共的多样化治理格局。
最后，在气候俱乐部建设、运行过程中贯彻中国独特的外交风格、合作习惯，发挥有别于美国

的 “引导”作用。关注气候俱乐部与金砖集团等发展中国家间国际机制、ＳＤＧｓ等全球发展机制、

ＡＳＥＡＮ等区域性机制间的具体关联，研究这种关系对俱乐部产品供给、分配的影响，配合中国当
前的国际战略和发展战略，尤其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一带一路”，找准中国在气候俱乐部中
的角色定位，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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